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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项目概况

1.1 任务来源

随着农业科技的不断进步和现代化农业的推广，我国肉类产量逐年上升，自

1992年始成为世界肉类生产第一大国，2005年之后我国肉类产量总体呈现增长

态势。2023年，全国生猪出栏量 72,662万头，其中全国规模以上生猪屠宰企业

屠宰量 34,372万头，占全国生猪出栏量的比例为 47.30%，较 2020年增加 17.55 个

百分点，屠宰比例持续上升，显示了生猪屠宰市场份额仍在持续向规模以上屠宰

场集中。

屠宰行业的兴起的同时，也给环境带来了严重的危害，使人类的生存环境逐

渐恶化，从而引起人们的日益关注。屠宰行业占当年全国工业废水排放量的 3.4%,

产生大量的化学需氧量和氨氮量，是我国最大的有机污染排放源之一。屠宰加工

废水含有血污、毛皮、碎肉、内脏杂物和未消化的食物以及粪便等污染物，悬浮

物及 COD浓度较高。其废水呈红褐色并有腥臭味，是一种典型的有机废水。大

量的屠宰及加工废水的排放若不经处理直接排放进河流，就会加速水体的富营养

化进程。同时这些废水还夹带着动物排泄物，含有一些病原体，将导致疾病的传

播，直接危害人类的身体健康。肠胃内容物、碎骨、粪便是此行业的主要固体废

物，它和屠宰废水都会散发出难闻刺鼻的恶臭气体，这些气体不一定具有毒性，

但会使人产生不快，会影响人们的正常生活。

屠宰行业对水资源和水环境造成了很大的浪费和污染，同时污染大气环境，

排放固废量大，对环境的影响较大。为了推动生猪屠宰行业的绿色发展，提高其

清洁生产水平；帮助企业识别、评估和改进生产过程中的环境问题；为政府部门

监管提供科学可行的依据；促进屠宰行业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制定一套科学、

全面的评价指标体系显得尤其重要。

2024年中，根据工作的需要，佛山市清洁生产与低碳经济协会和广东弘禹

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联合提出编制团体标准《屠宰行业清洁生产指标评价体系——

生猪屠宰》，并启动本标准的制定准备工作，成立由企业和协会组成的编制小组，

指定了项目负责人。编制小组成立后制定了工作计划和技术路线。



1.2主要工作过程

（1）2024年中，根据工作的需要，佛山市清洁生产与低碳经济协会和广东

弘禹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联合提出编制团体标准《屠宰行业清洁生产指标评价体系

——生猪屠宰》，并启动本标准的制定准备工作，成立由企业和协会组成的编制

小组，指定了项目负责人。编制小组成立后制定了工作计划和技术路线。

（2）2024年 9月~2025年 4月，编制小组根据国内文献的调研情况，开展

标准文本初稿的编制工作，经编制小组内部多次讨论和修改，并提交了标准的征

求意见稿。

（3）征求意见阶段：目前正在征求意见。

2 编制原则、方法

2.1 编制原则

在标准的编制过程中，坚持以下几个原则：

合规性原则：标准的编制符合相关的标准要求，标准的内容符合国家、行

业的政策。

可操作性原则：确定的指南都是大多数企业能够做到的。

符合实际生产情况的原则：标准的编制过程要根据企业的实际情况，符合

企业生产实际情况。

2.2 编制方法

在编制过程中，采用的方法有文件和资料的查阅、企业生产现场的调研和

分析、征求企业和专家的意见等等。

3评价指标体系的确立

3.1 评价指标体系的分类

根据清洁生产的原则要求，结合生猪屠宰行业的行业特点，生猪屠宰行业清

洁生产指标涵盖，定性指标分为生产工艺与装备、产品特征和清洁生产管理指标

三项指标，定量指标分为能源消耗、水资源消耗、资源综合利用指标、污染物产



生与排放和温室气体排放等五项指标。

本评价指标体系分为定性评价和定量评价两大部分，凡能量化的指标尽可能

采用定量评价，以减少人为的评价差异。

定性评价指标主要根据国家有关推行清洁生产的产业发展和技术进步政策、

资源环境保护政策规定以及行业发展规划选取，用于定性考核企业对有关政策法

规的符合性及其清洁生产工作实施情况。

定量评价指标选取了有代表性的、能反映“节能”、“降耗”、“减污”和“增效”

等有关清洁生产最终目标的指标，建立评价模式。通过对各项指标的实际达到值、

评价基准值和指标的权重值进行计算和评分，综合考评企业实施清洁生产的状况

和企业清洁生产程度。

定性评价指标和定量评价指标分为两个层次。第一层次指标为普遍性、概括

性的指标，包括生产工艺与装备指标、能源消耗指标、水资源消耗指标、产品特

征指标、资源综合利用指标、污染物产生与排放指标、温室气体排放指标和清洁

生产管理指标。第二层次指标为反映生猪屠宰行业生产企业清洁生产特点的、具

有代表性的、易于评价和考核的指标。第二层次指标分为Ⅲ级，I级代表国际清

洁生产先进水平；Ⅱ级代表国内清洁生产先进水平；Ⅲ级代表国内清洁生产基本

水平。指标构成见表 5-1。

表 5-1 指标构成表

第一层次指标 第二层次指标 第一层次指标 第二层次指标

生产工艺与装备

屠宰量

资源综合利用指标

猪毛回收率

生产场所 油脂回收率

消毒设施 废水回收率

生猪存栏和输送 单位产品生产废水产生量

设备及自动化 单位产品 COD产生量

废弃物分类收集贮存 单位产品 COD排放量

致昏工艺 单位产品氨氮产生量

劈半系统 单位产品氨氮排放量

皮毛、肠胃内容物输送方式 单位产品一般固废产生量

粪便处理 温室气体排放 单位产品二氧化碳排放量



第一层次指标 第二层次指标 第一层次指标 第二层次指标

废水分类收集处理

清洁生产管理指标

产业政策符合性

生猪检验检疫 从业条件符合性

能源消耗

能源类型 进厂（场）查验登记制度

*单位产品综合能耗 检验检疫

水资源消耗 *单位产品取水量 *排污控制

产品特征

产品开发和质量保证管理 *固废处置管理

产品安全 无害化处理

包装、标签、标志 环境污染事故控制

资源综合利用指

标

废弃物重复利用率 环境管理体系

猪血回收率 清洁生产审核情况

肠胃内容物回收率 能源计量器具配备情况

注：带*的指标为限定性指标。

3.2 生产工艺与装备

3.2.1 屠宰量

根据《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24年版）可知年屠宰生猪 15万头及以

下（少数民族地区除外）属于限制类，因此，确定三级指标为≥15万头。

3.2.2 生产场所

根据《猪屠宰与分割车间设计规范》（GB50317-2009）、《生猪屠宰管理

条例》和《生猪屠宰质量管理规范》要求，设置宰前建筑设施以及生猪屠宰设备

和运载工具,；出入口分开；建筑物表面不渗水、防滑、易清洗材料，表面平整

无裂纹、无积水；根据《生猪屠宰质量管理规范》要求，车间内排水流向应从清

洁区流向非清洁区等要求。

3.2.3 消毒设施

根据《猪屠宰与分割车间设计规范》（GB50317-2009）和《畜禽屠宰加工

卫生规范》（GB 12694-2016）规定设置消毒设施，使用清洗消毒的热水要求高

于 82℃，因大多数厂可满足相关的消毒要求，故设满足相应标准 90%要求为 III

级指标。



3.2.4 致昏工艺

根据《猪屠宰与分割车间设计规范》（GB50317-2009）可知：I、II 级屠宰

车间宜采用全自动低压高频三点式致昏或 CO2致昏。生猪致昏后应设有接收装

置。III、IV级屠宰车间猪的致昏应采用手工电致昏在致昏栏内进行。

3.2.5 劈半工艺

劈半（锯半）工艺：劈半时应沿着脊柱正中线将酮体劈成两半。通过查找目

前行业先进性设备和同行环评报告，确定固定式劈半、气动锯和机器人劈半分别

为 III 级指标、II级指标和 I级指标。

3.2.6 皮毛、肠胃内容物输送方式

根据《屠宰及肉类加工业污染防治可行技术指南》（HJ 1285-2023）可知，

采用风送系统可削减水污染物产生量，降级企业污水处理费用，因此将风送系统

作为 I级指标，把目前常见的输送系统作为 II、III 级指标。

3.2.7 粪便处理

根据《屠宰及肉类加工业污染防治可行技术指南》（HJ 1285-2023）可知，

待宰间产生的粪便采用干清粪技术进行回收资源化利用，可用于制有机肥、沼气

和超高温堆肥等，因此将干法回收利用作为 I、II 级指标。

3.2.8 生猪检验检疫

根据《生猪屠宰检疫规程》和《畜禽屠宰加工卫生规范》（GB 12694-2016）

要求配备相应的检疫检验人员，实施检疫制度，配备暂存和无害化处理设施等。

3.6 能源消耗

通过查找同行数据，如佛山**肉联厂、化州市**冷链配送中心，可得单位产

品综合能耗范围为 0.66~0.82之间，固将 0.8作为 III 级指标。

3.7 水资源消耗

国家目前无出台有关生猪屠宰的用水定额，对查找到的北京、广东省、浙江

省和广西壮族自治区的用水定额进行分析，最后选取广东省《用水定额第 2部分：

工业》（DB44/T 1461.2-2021）生猪屠宰领跑值、先进值和定额制分别作为单位

产品取水量的 I级、II 级和 III 级指标。



3.7 产品特征

按照《畜禽屠宰加工卫生规范》（GB 12694-2016）和《畜禽屠宰操作规程 生

猪》（GBT 17236-2019）要求对产品开发和质量保证管理、产品安全、包装、标

签和标志做相应要求。

3.8 资源综合利用指标

根据《肉类加工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13457-1992），对油脂回收

率、血液回收率、肠胃容物回收率、猪毛回收率和废水回收率做了相应要求，以

此数据作为 III 级指标要求。

3.9 污染物产生与排放

通过查找《135 屠宰及肉类加工行业系数手册》（HJ860.3-2018）和《屠宰

与肉类加工废水治理工程技术规范》（HJ 2004-2010）与其他同行实测数据可得

废水产生量、COD与氨氮产生量，具体情况如下：

数据来源
产生量

（m3/头）

COD(mg/

m3)

氨氮

(mg/m3)

一般固废

（kg/头）
备注

实测数据 / 1515~1849 60.5~71.2 / -

HJ2004-2010 0.5~0.7 1500~2000 50~150 / -

行业系数手册

0.535 1080 35 5.21

规模：＜

70-1500头/

天

0.437 955 33 5.46
规模：＞

1500头/天

（1）单位产品废水产生量

根据单位产品取水量乘以产排系数 0.9 可得，单位产品废水产量为

0.45~0.63m3/头，综合上表数据采用 0.4、0.5、0.6分别作为 I、II、III 级指标。

（2）COD与氨氮产生量

根据上表，最终采用《屠宰与肉类加工废水治理工程技术规范》（HJ

2004-2010）数据乘以单位产品废水产生量得单位产品 COD产生量、单位产品氨

氮产生量。



（3）COD与氨氮排放量

根据《屠宰及肉类加工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三次征求意见稿）得 COD

与氨氮的间接和直接排放限值、废水排放限值，具体情况如下：

数据来源

排放限

值（m3/

头）

COD(mg/m3) 氨氮(mg/m3)

直接排放 间接排放 直接排放 间接排放

《屠宰及肉类加工

工业水污染物排放

标准》（三次征求意

见稿）

0.6 80 500 15 45

根据上表单位产品废水排放限值与单位产品废水产生量数据，采用 0.4、0.5、

0.6分别作为 I、II、III 级指标，COD与氨氮排放限值=采用上表排放限值乘以单

位产品废水排放限值。

（4）一般固废产生量

通过查找《135 屠宰及肉类加工行业系数手册》（HJ860.3-2018）可知，一

般固废产生量在 5.21~5.46kg/头之间，江西**屠宰厂、佛山**肉联厂和河源市**

肉联厂一般固废产生量在 1.81~8.25kg/头之间，最终采用 4.0、6.0、8.0作为 I、

II、III 级指标。

3.10 温室气体排放

碳排放系数与能源类型有关，大致为 2.6~3.2tCO2/tce，单位产品二氧化碳排

放量=单位产品综合能耗×2.6~3.2。

3.11 清洁生产管理指标

清洁生产经管指标为定性指标，主要包含企业是否符合国家、地方和行业有

关法律、法规、规范、产业政策、技术规范要求；从业条件、建厂（场）查验登

记制度、检验检疫、固废处理管理、无害化处理是否符合行业要求；废物处理设

施是否运行正常，污染物排放达到国家和地方排放规范，满足污染物总量控制和

排污许可证经管要求，对污染物排放进行定期监测；环境管理体系是否健全并通

过认证；是否开展清洁生产审核；按照 GB 17167 配备进出主要次级用能单位



计量器（II级计量）具等具体要求。

4评价指标体系实施的可行性

4.1 评价指标体系实施的技术可行性

根据清洁生产的原则要求，本评价指标体系基本基于实际企业调研数据，考

虑了我国生猪屠宰行业的现实状况，以及未来发展趋势，以《猪屠宰与分割车间

设计规范》（GB 50317）、《生猪屠宰管理条例》和《生猪屠宰质量管理规范》

等产业政策为主要依据而制订的。评价指标体系中各项指标数值的确定参考了国

内生猪屠宰行业的实际技术经济指标及国外先进水平。

生产工艺与装备指标 III 级指标是以我国生猪屠宰行业的现实状况为主要依

据，一般企业通过技术改造、加强经管可以达到，II 级指标以先进的国内大型企

业为规范确定，I级规范参照了国外先进企业技术水平，现有企业通过逐步的技

术改造或整体改造是可以达到的。

能源消耗指标、水资源消耗指标和资源综合利用指标选择了生猪屠宰行业最

常用的技术经济指标，参考了国内生猪屠宰行业的实际技术水平，达到清洁生产

III 级水平在技术上难度不大，个别企业在某些指标上甚至已可以达到 I级水平。

污染物产生指标针对生猪屠宰行业的产污特点，对 COD和氨氮浓度进行了

考核，其指标值以生猪屠宰行业污染源调查的实测数据、排污系数、行业水排放

标准作为确定依据，企业在对工艺、设备进行适当改造并加强生产期经管的前提

下，达到评价指标体系的基准值在技术上的难度不大。

清洁生产经管指标以我国现行的相关法律法规和行业经管制度为依据，对生

猪屠宰企业的经管水平按清洁生产 I级、II 级、III 级水平提出了不同的要求，目

前国内经管较完善的大型企业可以达到 II级水平。

4.2 规范实施的经济可行性错误！未定义书签。

本评价指标体系包括定量和定性要求，定性要求给出明确的限定或说明，对

生猪屠宰行业的工艺、装备和生产过程提出操作和经管上的要求，部分需要投入

一定量的资金即可达到，从某种意义上说，企业可以在经济上接受这一要求。

定量要求，其指标用数值表达，例如：水耗、综合能耗、废水回收率、猪毛



回收率、肠胃容物回收率和猪血回收率等，这些指标是行业内部考核的经济指标，

因此，不会给企业增加任何经济负担。定量指标中新水用量、废水产生量既行业

内部考核的经济指标，也是环境保护部门要求最常用的指标，不需要另行投资。

在定性要求方面，对企业生产过程提出操作和经管上的要求，无需大的投资，是

一般企业在经济上可以接受的要求。

因此，本评价指标体系的实施上在经济方面是可行的。

4.3评价指标体系实施的可操作性分析

为使本价指标体系实施具有较强的操作性，通过对江西**屠宰厂、化州市**

冷链配送中心、佛山**肉联厂和河源市**肉联厂等企业进行了分析，基于这些企

业所提供的数据产生的定性定量指标可操作性强。

5评价指标体系实施的污染减排潜力分析

生猪屠宰行业的废水中含有大量的有机物，肠胃内容物、碎骨、粪便是此行

业的主要固体废物，它和屠宰废水都会散发出难闻刺鼻的恶臭气体。这些污染物

如不合理处理处置，将会对环境造成污染。而随着清洁生产工作的推广以及清洁

生产价指标体系实施，生猪屠宰行业逐步实现降低能耗、减少污染物排放的目标，

成为清洁生产行业，为国家的节能减排目标做出贡献。

我国生猪屠宰行业可以通过清洁生产价指标体系指标的考核，促进企业提高

生产工艺水平，加大环保力度，从而提高资源利用率，降低能源耗，减少污染物

排放，在行业实行清洁生产，大有节能潜力可挖。

6 与国际、国外同类标准水平的对比情况

本评价指标体系主要参考国内行业标准。

7 与国内相关标准的关系

本评价指标体系的生产工艺和设备指标、产品特征指标和清洁生产管理指标

主要参考《生猪屠宰管理条例》（1997年 12月 1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

第 238号公布，2021年 6月 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742号第四次修订）、

《生猪定点屠宰厂（场）设置审查规定》（2024年 11月 25 日经农业农村部第



11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 2024年 12月 13日农业农村部令 2024年第 2号公布 自

2025年 3月 1日起施行）、《生猪屠宰质量管理规范》（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

农村部公告 第 710号）、《农业高质量发展标准化示范项目（生猪屠宰标准化

建设）建设指南》、GB/T 17236 《生猪屠宰操作规程》、GB/T 17237 《畜类屠

宰加工通用技术条件》、GB12694《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畜禽屠宰加工卫生规范》、

GB 50317 《猪屠宰与分割车间设计规范》、HJ 2004 《屠宰与肉类加工废水治

理工程技术规范》和 HJ 1285 《屠宰及肉类加工业污染防治可行技术指南》等

标准文件。

本评价指标体系的能源消耗指标、水资源消耗指标和资源综合利用指标主要

参考 GB13457 《肉类加工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北京、广东省、浙江省和

广西壮族自治区的用水定额标准。

8 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标准正在征求意见，暂未收到有关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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